附件二

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细则

一、环境质量（20分）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12分）

1、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依据环境监测部门的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监测数据进行考核。当上游断面水质超标时，采用剔除其影响后对下游断面水质进行考核。

达标率及地表水环境质量评分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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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全年得分：
断面COD（或氨氮）得分 = 断面COD（或氨氮）满分 - 累计扣分

断面得分 = 断面COD得分 + 断面氨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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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分方法

本项满分12分，其中各断面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分别为6分。各断面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全年达标率大于70%为基本达标。达标率大于（等于）70%得满分，每项因子每降低10个百分点扣该项因子1分，直至扣完；对于同时考核高锰酸盐指数的断面，各断面化学需氧量（COD）、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分别为3分、3分、6分，每项因子每降低10个百分点分别扣该项因子0.5分、0.5分、1.0分，直至扣完。

3、操作解释

考核指标为化学需氧量（COD）、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未建自动站断面以手工监测数据作为考核依据。已建自动站断面，自动站正常运行时，以自动监测周均值数据作为考核依据；自动站运行不正常时，以手工监测数据周均值作为考核依据。

（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3分）

1、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指城市市区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得的水量中，其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水质达到《地下水水质标准》（GB/T14843-93）Ⅲ类的数量占取水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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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分方法

达标率大于等于97%时得3分，每降低8.5个百分点扣1分，小于等于80%得0分。

3、操作解释

以环境监测部门监测的数据进行评定。
（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5分）

1、计分方法

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以上的优良天数达到或超过环境保护目标确定的优良天数得满分，每减少10天扣1分，扣完为止。

2、操作解释

以环境监测部门监测的数据进行评定。

二、污染物总量减排（15分）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办法等六个办法的通知》（豫政〔2009〕8号）中的《河南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试行）》，进行考核折算。
三、环境综合整治（十大实事）（12分）

按照省环保厅《关于印发2009年全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豫环文〔2009〕11号），进行考核折算。
四、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7分）

（一）指标定义
项目完成率是指《规划》中项目的进展情况，分为已完成、调试、在建、前期、未启动五个层次。
（二）计分方法
项目完成率计分7分。已完成项目、调试项目、在建项目、前期项目、未启动项目分值系数分别为1、0.75、0.5、0.25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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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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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项目得分=                     ×0.75×7

在建项目得分=                    ×0.5×7

前期项目得分=                     ×0.25×7
本项指标得分=已完成项目得分+调试项目得分+在建项目得分+前期项目得分。

（三）操作解释

工业污染防治以环保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验收报告作为项目完成的依据，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以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报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并备案为项目完成的依据，重点区域污染防治等项目以环保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认可文件作为项目完成的依据。数据由环保、住房建设、发改等部门提供。现场抽查时，每发现一项与自查报告不相符的扣减0.5分，扣完为止。

住房建设部门的认可文件是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全国城镇污水处理信息系统》、《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信息系统》中记录的该项目动态进展情况所出具的认可文件。

五、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实现辐射事故零发生率（13分）

（一）杜绝发生重大水、气、危险废物环境污染事故（4分）
1、指标定义
因监管不到位，发生一般环境污染事故，每起扣1分，扣完为止；较大环境污染事故，每起扣2分，扣完为止；发生重大以上污染事故，此项不得分。

2、操作解释

污染事故等级确定，按照《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豫政〔2007〕66号）中，环境污染事件分类分级标准执行。

（二）杜绝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发生（4分）

1、指标定义

发生一起来省赴京集体上访、非正常上访、恶性上访问题的，4分扣完；不按时上报环境信访月报、季报，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年报的，每发生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不按时完成交办的环境信访工作事项的，每发生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

2、操作解释

以环境保护部、省信访局、省环保厅统计数据为准。

（三）实现辐射事故零发生率（5分）

1、指标定义

实现辐射事故零发生率包括加强对辖区内辐射工作单位的监督管理，按时完成辐射工作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和废源收贮工作，督促落实辐射防护措施，确保不发生辐射安全事故。

2、计分方法

（1）确保不发生辐射安全事故，发生事故的，本项5分扣完。

（2）未发生辐射安全事故的，按下列方法计分：

①按时完成辐射工作单位监督检查，及时督促辐射工作单位完成整改，及时处理、查处群众举报、投诉，查处违法案件的，得2分，未完成一项扣0.1分，直至本项2分扣完。

②按照要求完成所有辐射工作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得1分；未完成的，1分扣完。

③当年产生的放射性废源、废物全部安全送贮的，得1分；不能及时送贮的，发现1枚废源或一起放射性废物扣0.1分，直至本项1分扣完。

④送贮的废源、废物进行预处理达到规定标准的，得1分，单次送贮的废源、废物不达标的扣0.1分，直至本项1分扣完。

3、操作解释

以主管部门日常检查结果和考核文件为依据。

六、年度其他环保目标任务（33分）

（一）7产业聚集区规划环评（7分）

1、执行建设项目环评，本项满分2分

辖区内出现一起未批先建环境违法建设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出现未批先建环境违法建设项目，被列入省级黑名单或挂牌督办的，该项得0分；出现不符合产业政策或环保政策的未批先建环境违法建设项目，该项得0分。

2、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本项满分2分

辖区内出现一起未执行“三同时”的建设项目，扣1分，扣完为止；出现未执行“三同时”的建设项目造成污染事故，引发厂群纠纷，被列入省级黑名单或挂牌督办的，该项得0分。

3、产业聚集区（列入省人民政府第一批名单）规划环评报告书的编制完成情况，本项满分3分。
实际完成个数达到或超过应完成个数的，得3分。以省环保厅统一组织的考核验收为准。

（二）机动车尾气年检检测率（2分）

1、指标定义

自2009年6月1日起，所有参与年检的机动车（不含农用车和摩托车），按照省环保厅确定的尾气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2、计分方法

检测率85%及以上的，得2分；检测率低于85%、高于50%及以上的，得1分；检测率低于50%的，不得分。
3、操作解释

以具有资质的尾气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

（三）清洁生产审核（2分）

1、按时报送清洁生产报表资料，于2009年9月底前提交列入目标中的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的审核报告并具备评估条件（复核企业提交复核报告），在省环保厅规定的时间内通过评估（复核）的，视为完成目标任务，得2分。

2、未按时报送清洁生产审核报表资料的，一次扣0.2分。

3、企业虽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但无低费方案实施率低于90%，或实施中高费方案的预期效果不能满足环境管理需要、未能通过评估的，扣1分。

4、未按期提交审核评估（复核）报告、存在严重问题未通过评估（复核）以及未开展审核的，得0分。

（四）创建省级环境优美小城镇（2分）

1、指标定义

按照创建省级环境优美小城镇的的要求，开展创建活动，完成创建任务，申请并通过考核验收，被省环保厅、住房建设厅联合命名为“河南省环境优美小城镇”。

2、计分方法

完成创建任务，得2分；每少1个乡镇，扣1分，直至2分扣完。

3、操作解释

开展创建活动的乡镇于9月30日前将附有创建环境优美小城镇工作总结和技术报告的申请报告报送省环保厅；10月31前，省环保厅会同省住房建设厅通过材料审查、实地考核、社会公示等环节，对符合条件的乡镇命名“河南省环境优美小城镇”。具体程序和要求按照《河南省环境优美小城镇考核验收暂行办法》执行。

（五）生态市（县）建设年度任务（4分）

1、省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2、完成生态县（市）建设本年度的建设任务，得2分；没有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或没有开展生态县（市）创建的省辖市，得0分。

3、操作解释

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以市政府出台文件为依据；开展生态县（市）创建的县、市，于10月31日前将生态县（市）建设自查工作报告（附本年度工作方案、省辖市环保局核查意见）报送省环保厅；11月30前，省环保厅组织抽查、检查，并对各地生态县（市）建设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六）环境执法和秸秆禁烧工作（2分）

1、计分方法

国家、省有关执法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中，确属本市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所致，每发生一起，扣0.5分，扣完为止；通过卫星和上级环保部门检查，每发现一起燃烧的秸秆扣0.5分，扣完为止。

2、操作解释

以环保部和省环保厅统计为依据。

（七）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或医废处置中心建设（2分）
1、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商丘、周口、信阳、济源等14市医废处置中心完成烟气在线装置的安装和环评验收，得2分，否则得O分。

2、郑州市：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厂房完工，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得2分；主体工程建成未投入试运行，得1分，否则得O分。

3、南阳市医废处置中心完成烟气在线装置安装，得1分。南阳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填埋场及主体完成30％或者完成投资8000万元以上，得1分，否则得O分。

4、开封、驻马店两市医废处置中心建成并稳定运行，得2分，否则得O分。

（八）完成挂牌督办、环保“黑名单”和环保行政执法督办整改任务（2分）

1、计分方法

凡被挂牌督办或列入环保“黑名单”，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整改任务的，每起扣1分，扣完为止；被省环保厅下达督办通知，未按督办要求落实到位，或未按时回复的，每起扣1分，扣完为止。

2、操作解释

以省环保厅组织的核查结果和各市督办回复文件为依据。
（九）足额征收排污费（4分）

1、计分方法

足额征收排污费，到位率达95%及以上的，得4分；征收排污费，到位率低于95%、高于85%及以上的，得3分；征收排污费，到位率低于85%、高于75%及以上的，得1分；征收排污费，到位率低于75%的，不得分。

2、操作解释

排污费征收金额，是指四季度征收排污费报表中解缴入库数；排污费应征收金额，是指四季度征收排污费报表中解缴入库数，加上省监察总队对各省辖市排污费征收稽查出来应征收而未征收的数额。
（十）辖区内环境监察机构规范化建设（2分）

1、指标定义

按照《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省辖市达到中部地区二级标准以上，辖区内70%县（市）达到中部地区三级以上标准。
2、计分方法

达到规定标准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3、操作解释

以省环保厅组织验收为依据。
（十一）市级辐射环境机构规范化建设（2分）

1、指标定义

以《全国辐射环境监测与监察机构建设标准》为依据，按照省环保厅下达的2009年能力建设文件要求，建立和完善辐射安全监管机构和能力建设。
2、计分方法

达到年度目标要求的，得2分，未完成一项扣0.25分，直至扣完。

3、操作解释

以省环保厅组织验收为依据。

（十二）市级环境宣教机构规范化建设（2分）
1、指标定义

按照《全国环保系统环境宣传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标准》，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2、计分方法

设有独立的宣教机构，行政和事业编制专职人员不少于5人，得1分；宣教经费纳入统计财政预算，专项活动经费不低于80万元的，得0.5分；宣教工作所需的办公、交通、采编、教育、资料及音像等设备达到国家标准的，得0.5分。

3、操作解释

以省环保厅组织验收为依据。
主题词：环保  目标  考核  函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各省辖市环保局。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09年5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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